
廣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
建
字
第
二
八
二
九
號
（
廿
一
，
五
，
廿
一
）
：

訓
令
建
廳
：

修
正
廣
東
士
敏
土
廠
員
工
服
務
規
則
第
十
五
條



廣
東
省
政
府
指
令
：

文
字
第
一
二
二
○
號
（
廿
一
，
六
，
二
）
：

指
令
建
廳
：





廣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
建
字
第
二
八
七
五
號
（
廿
一
，
五
，
廿
七
）
：

訓
令
各
機
關
：

令
知
公
司
法
施
行
法
規
定
股
票
更
易
手
續
等
期
限
展
限
一
年


